
责编刘晓星美编王达校对张纯

律师说法 05
2025年11月12日 星期三

股东“金蝉脱壳”失败

欠缴出资即转让股权
法院裁定承担连带责任

近日，武汉市汉南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执行裁定，明确某农业公司未足额出资的现任股东甲、丙，以及未补足

出资即转让股权的原股东乙，需在未出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为债权人权益保护提供了明确司

法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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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案情】

2019年，某玻璃公司与
某节能公司因民事纠纷诉至
法院，经调解达成民事调解
书。调解书明确，某节能公司
需向某玻璃公司偿还贷款本
金76万余元及利息10万元，
于 2020年 8月 30日前一次
性付清；若逾期未付，需以86
万余元为基数按月息2%计付
利息至欠款还清之日，某农业
公司等作为担保人承担连带
担保责任。

调解书生效后，包括某
农业公司在内的所有被执行
人均未履行付款义务。某玻
璃公司维权时发现，担保人
某农业公司存在股东未足额
出资的关键问题。经查，该
农业公司成立于 2014 年 1
月，注册资本 5000万元，初
始股东为甲（持股80%）和乙
（持股20%），公司章程约定
二股东应于2014年1月6日
前足额缴清出资。但工商登
记信息显示，甲仅实缴1600
万元，欠缴 2400万元；乙仅
实缴 400 万元，欠缴 600 万
元，两人合计欠缴出资3000
万元。

2016 年 1月，乙在未补

足600万元欠缴出资的情况
下，通过股东会决议将其
20%股权转让给丙，并完成
工商变更登记。丙成为股东
后，亦未补缴该笔欠缴出
资。为保障债权实现，某玻
璃公司向汉南区人民法院申
请追加甲、乙、丙为被执行
人，要求三人在未出资范围
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法院
在审查期间依法送达相关材
料，三位被申请人均未提出
异议，法院经审理查明事实
后，作出支持债权人诉求的
裁定。

【判决结果】

本案中，股东未足额出资
或未出资即转让股权为何仍
需担责？法律作出了明确规
定。

股东出资义务具有法定
强制性，不受股权转让影响。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
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
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企业
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
律文书确定的债务时，未足额
缴纳出资的股东，需在未出资
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责
任。甲、丙作为某农业公司现
任股东，未按公司章程足额履
行出资义务，理应承担相应法
律责任。

未出资即转让股权不能
免除原股东责任。上述规定
第十九条明确，股东未依法
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
债权人可申请追加原股东为
被执行人，原股东需在未出
资范围内承担责任。乙在欠
缴600万元出资的情况下转
让股权，其法定出资义务并

未免除，仍需对公司债务承
担连带责任。

法院裁定同时明确了责
任边界，若任一被申请人在未
出资额度内履行的责任足以
清偿调解书确定的义务，对其
他被申请人不再执行。这一
认定既有效保障了债权人权
益，也避免了股东承担超额责
任，体现了司法裁判的公平公
正。

【律师解答】

此案的审理和裁定具有
重要的实践指引意义。一方
面，拓宽了债权人维权路径，
打破了“公司债务仅由公司
承担”的传统认知，为债权人
面对债务人企业股东未足额
出资时提供了明确维权方
向，完善了权利救济体系。
另一方面，压实了股东法定
责任，向市场主体发出清晰
警示：股东出资义务是法定
责任，不得以股权转让、公司
经营状况变化等为由逃避，
未足额出资或未出资即转让
股权的行为，均不能免除其
对公司债务的补充责任，引
导股东依法全面履行出资义
务。

股东足额出资是公司法
人独立财产制度的核心基
础。此次裁定通过司法裁判
强化股东出资责任，有助于
遏制“虚假出资”“抽逃出资”
等不诚信行为，维护公平竞
争的市场环境，推动市场主
体坚守诚信底线、依法合规
经营，为优化营商环境、维护
市场经济秩序提供了有力司
法保障。

从业业绩：
担任湖北丰太投资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湖北沃宸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武汉市育才可立

小学、武汉临空港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武汉市财贸学校、武汉

市江岸区人力资源局等多家单

位常年法律顾问。

以管理人身份办理湖北正

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武汉

康信商贸有限公司、武汉新港

雅娜新零售有限公司等十多家

破产重整案；以清算组身份办

理武汉和鹏投资股份有限公

司、武汉新长江文化传媒有限

责任公司、武汉东方影视业有

限责任公司等十多家强制清算

案件，挽回经济损失数亿元。


